附件2

关于废止《汕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局）商标品牌奖励实施办法》的说明

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关于持续严厉打击商标恶意注册行为的通知》（国知发办函字[2022]54号）的有关规定，拟废止《汕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局）商标品牌奖励实施办法》。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2022年国家知识产权局印发《国家知识产权局关于持续严厉打击商标恶意注册行为的通知》（国知发办函字[2022]54号）规定：“各地方知识产权管理部门要杜绝将商标数量作为工作考核的主要依据。不得以资助、奖励等任何形式对商标注册（含马德里商标国际注册）申请行为予以支持。” 
[bookmark: _GoBack]二、关于“中国商标金奖”是指“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或国家知识产权局联合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评选授予的中国商标金奖商标创新奖、商标运用奖”。但自2018年国家市场监督管理局成立以来没有组织评审过。
三、《驰名商标认定和保护规定》出台以后，驰名商标认定遵循个案认定、被动保护的原则，“驰名商标”需在查处商标违法案件过程中认定和保护，故自2019年市场监督管理局成立以来，没有企业获得过认定。
根据以上情况《汕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局）商标品牌奖励实施办法》应当废止。


